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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年 9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民生校區五育樓四樓第二會議室 

會議主席：林副校長曉雯                                            紀錄：彭慧敏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略) 

 

貳、業務報告： 

李雅婷主任：新一週期師資培育鑑于 110 年 6 月辦理預評，111 年 2 月理實地訪評，今天的

執行委員會請執行委員會協助評鑑工作小組各項作業期程及協調事項時提供諮

詢，以便工作小組推動時能夠更加順暢。 

張萬烽組長：新一週期師資培育鑑本校國民小學師資類科為準自評，幼兒園師資類科為自

評。自即日起至 110 年期程上需緊密規劃，請各位委位提供寶貴意見，包括規

劃上及準備期程方面。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規劃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自評及準自評各階段期程案，請討論。 

說明： 

一、本校「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師資類科，「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自

訂評鑑機制認定修正後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業經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金會認定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109 年 5 月 21 日高評字第 1091000630 號

函)。 

二、本校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期程： 

師資類科 評鑑類別 實地訪評 意見申復 完成意見申
復處理 

議決評鑑結
果 範圍 

幼兒園 自評 111.2.18
-2.28 

111.4.05-
4.15 

111.5.24-
5.30 111.6.30前 

108-110 學

年上學期 

國民小學 準自評 111.2.18
-2.28 

111.4.05-
4.15 

111.5.24-
5.30 111.6.30前 

108-110 學

年上學期 

三、為順利完成評鑑工作，擬規劃各期程之工作進度，並依期程辦理訂鑑準備(如附件 1；

P3)。 

辦法：通過後，依決議辦理後續評鑑相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各師類科成立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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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依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第四點辦理(如附件 2-1；P4)。 

二、擬請各師類科於(109 學年度)開學第一週成立工作小組，並針對各項評鑑指標進行

檢核、執行與追蹤改進等評鑑事宜之管控。 

三、本校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預定成員(如附件 2-2 及 2-3；

P7 及 P8) 

辦法：通過後，依決議辦理後續評鑑相關事宜。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教師教學檔案需準備之資料建議案，請討論。 

說明： 

一、依 109 年 7 月 1 日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自評及準自評實施規劃會議決議，請老師收集

自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起之教學檔案，有關檔案需準備之資料請由執行委員會指

示。 

二、檢附國小及幼兒園師資類科評鑑項目及指標(如附件 3-1 及 3-2；P9 及 P16) ，以

及教師教學檔案需準備之資料項目表（如附件 3-3，P24） 

辦法：通過後，建議情形提供各師類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參酌。 

決議： 

一、建議事項： 

(一)課程大綱：建立素養導向指標。 

(二)課程對應核心能力辦理學生自評(含前、後測)，並進行分析及改善策略。 

(三)教學檔案建立範例。 

二、請學系組成工作小組召開會議，經會議討論後提執行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預評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人數建議案，請討論。 

說明：因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未規範預評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人數，為辦理評鑑經

費概估，請擬定自評及準自評預評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人數。 

辦法：通過後，建議情形提供各師類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參酌。 

決議： 

  一、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評鑑委員 3 人，暫不設觀察員。 

  二、幼兒園師資類科：評鑑委員 3 人，同時評鑑幼教及教保員，暫不設觀察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自評及準自評所需經費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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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本次辦理之評鑑包含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準自評)、幼兒園師資類科(自評)及教保員

評鑑，預訂 110 年 6 月辦理預評、111 年 2 月辦理實地訪評，預估經費預評 64 萬

6,409 元、實地訪評 80 萬 0,479 元。 

二、檢附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預評及實地訪評經費概估表(如附件 5-1 及 5-2；

P31 及 P32) 

辦法：通過後，擬編列於 110 及 111 年度預算。 

決議：經費另案專簽陳核。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略) 

 

陸、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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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評鑑工作期程安排 

工作項目 期程 備註

自我評鑑準備規畫 109.8.1～110.5  

成立自我評鑑各師資類科工作小組   

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初稿第 1次檢核會議   

蒐集各評鑑項目相關資料並彙整成冊 110.02～110.5  

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第 2次檢核會議   

邀聘預評訪評委員 110.3～110.5  

撰寫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 110.2～110.5  

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第 3次檢核會議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審議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   

自我評鑑預評成果報告書定稿   

辦理自我評鑑預評 110.6  

依據預評委員意見修正依據預評結果修正與改善自我評鑑成果
報告 110.7~111.01  

撰寫自我評鑑成果報告 110.10~111.01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檢視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報告及
改善情形   

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訂自我評鑑成果報告   

邀聘實地訪評委員(經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推薦二倍以
上人員，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校長
敦聘之) 

110.12~111.01  

辦理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111.02  

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見 111.03  

依據實地訪評所發現之缺失進行改善 111.03~111.05  

修正及強化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111.03~111.05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檢視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111.06  

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定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提交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相關資料 111.06  

依據評鑑委員建議改進辦學並追蹤成效 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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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 
103年9月11日本校第1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年9月4日師資培育中心107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中心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10月4日本校第4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4月9日師資培育中心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中心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23日師資培育中心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中心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1月9日本校第58次行政會議會修正通過 

109年3月12日師資培育中心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中心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3月 26 日本校第 60 次行政會議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強化師資素質及達成師資培育之目標，特依教育部訂頒「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作業要點」暨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之規定，訂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以下稱

本要點），以實施自我評鑑事宜。 

二、自我評鑑之指標、項目及評分權重，由師資培育工作小組參考各評鑑類別（自評、準自

評、分年評鑑）及參照高教評鑑中心發布之師資培育評鑑指標及師資培育辦學特色訂

定，提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員會審查通過。 

三、為推動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相關事宜，成立自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為原則，由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師培中心主任、教育

學院院長、各師培學系主任、校外專家二人組成，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中心主任

擔任執行秘書，並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督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進度。 

(三)提供必要諮詢及工作協調事項。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四、本校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業務，應設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行評鑑規劃、

執行與追蹤改進事宜之控管，其召集人由該師資類科主管擔任。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由各師資類科召集人共同邀集相關單位同仁，負責該師資類科自我評鑑之規

劃、執行與追蹤改進事項。各師資類科評鑑小組之單位與相關學系職責如下： 

（一）進行自評或準自評評鑑計畫撰寫與申請。 

（二）定期參加「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 

（三）完成第三點之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五、實地訪評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要點另訂之。 

六、本校實施自我評鑑之類科，為國民小學、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類科，應視需要

配合教育部之評鑑期程調整。 

七、本校各師資類科之相關學系與單位，應規劃與完成實地訪評前之預評相關作業，以期順

利銜接外聘評鑑委員實地訪評。 

八、各師資類科之自我評鑑實施程序 

（一）規劃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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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立自我評鑑各師資類科工作小組。 

2. 訂定自我評鑑作業流程表。 

3. 辦理各師資類科評鑑說明會與任務分配。 

（二）預評階段 

1. 蒐集各師資類科評鑑項目相關資料並彙整成冊。 

2. 撰寫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報告。 

3. 辦理各師資類科預評。 

（三）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1. 邀聘實地訪評委員。 

2. 接受實地訪評。 

3. 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見 。 

（四）自評改善階段 

1. 依據實地訪評所發現之缺失進行改善。 

2. 相關檔案資料之補充及改善。 

3. 修正及強化自我評鑑報告。 

（五）檢視與改善階段 

1.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及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檢視各師資類科自我評鑑

報告及改善情形，並予以提供意見與協助改進。 

2.於教育部規定日期前提交各師資類科之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相關資料。 

九、實地訪評時間為二天，程序至少包含師資培育單位簡報、資料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

相關人員晤談等。 
十、各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委員實地訪評結果，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得於二星期內向「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申復，並以一次為限。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程序瑕疵」。 

(二)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所載之數據、資料或其他文字與受評單位之實 

   況有所不符，致使評鑑報告書初稿「不符事實」。 

(三)評鑑結果意見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供資料欠缺或不足，提供補充

資料「要求修正事項」。 
十一、各師資類科接獲實地評鑑委員書面意見後，受評單位對於報告書內容與認可結果如無申

復必要，應召開會議回應意見或改進計畫，併同評鑑結果送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行

委員會」初審及「校級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送校長核定，再報請高教評鑑中心

認定。 
十二、評鑑結果依評鑑項目採分項認定，其整體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 

(一)符合下列要件者為通過：  

1.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2.基本指標全數通過。 

3.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二)符合下列要件者為有條件通過：  

1.不符合認定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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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鑑項目僅有一項以下未通過。 

3.基本指標全數通過。 

4.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三)未通過：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十三、評鑑結果追蹤程序如下:  

(一) 通過：應於半年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意見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情形，向師資培育

中心會議報告，並辦理定期追蹤。 

(二) 有條件通過：應於半年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意見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情形至「校級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結果公布一年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進行

「追蹤評鑑」。 

(三) 未通過：應於一年內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辦理再評鑑作業。   

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結果、審查委員意見應公告於本校網頁。 

十四、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施行，應辦理相關人員評鑑知能研習，各學年至少舉辦一場，相

關人員均應出席。 

十五、各師資類科辦理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學校編列經費支應。 

十六、本校應就評鑑結果作為資源分配、組織調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及單位績效評

估與人員獎懲之參考。 

十七、師資培育中心依據自我評鑑結果提出具體因應改進方案，並將改進方案編入年度工作

計畫，以利追蹤列管改善執行情形。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 

十九、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事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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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2 本校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預定成員 

姓名 職稱 組內職稱 執行業務分工 

李雅婷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召集人 
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工作指揮統籌（教育學程）

徐偉民 教育學系主任 副召集人 
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工作指揮統籌（教育學系）

張萬烽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兼 

教育學程組組長 
執行顧問 

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工作執行統籌 

楊志強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兼 

實習與輔導組組長 
執行顧問 

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工作執行統籌 

張瑞菊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工作執行統籌 

舒緒緯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自我

評鑑工作執行統籌 

劉育忠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楊智穎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陳新豐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王瑞賢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王慧蘭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王儷靜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郭明堂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陳正昌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湯維玲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陸怡琮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陳濼翔 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楊智穎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教育學系合聘）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蔡寬信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教育學系合聘）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劉鎮寧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教育行政研究所合聘）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張育萍 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執行顧問 自我評鑑監督協作 

劉亭瑜 執行祕書 行政人員 

自我評鑑聯絡窗口、協助國民小

學師資培育評鑑資料之蒐集與彙

整 

文瑞萱 執行祕書 行政人員 
協助國民小學師資培育評鑑資料

之蒐集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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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本校幼兒園師資類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及工作職掌 

姓名 職稱 成員類別 工作職掌 

唐紀絜 召集人 系主任 
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之規劃、執行與追

蹤改進事宜之控管 

陳雅鈴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陸錦英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鄭瑞菁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陳惠珍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黃麗鳳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蔡宜雯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吳中勤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謝妃涵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劉豫鳳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陳玉婷 執行顧問 專任教師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執行 

張馨方 執行祕書 行政人員 
自我評鑑聯絡窗口、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

育評鑑資料之蒐集與彙整 

吳佳芳 執行祕書 行政人員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資料之蒐集

與彙整 

楊明倫 執行助理 學生代表 協助幼兒園師資培育評鑑與教保員培育評鑑工作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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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評鑑項目及指標 

 
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標準 項目內涵 
1-1.本校師資培育之教育目標及

所對師資生學科教學知能

（PCK）與專業知能之期望 

1-1-1 .本校師資培育之教育目標。 
1-1-2 .對師資生在所要任教學科（包班教學）教學知能

學習成效之期望。 
1-1-3 .對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 

1-2.本校師資培育之教育目標與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之聯結 

1-2-1 .本校師資培育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 
1-2-2 .本校呈現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之關聯性。 
1-2-3 .本校協助師生了解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作法。 

1-3.本校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具體

作法 

1-3-1 .本校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具體規劃與策略。 
1-3-2 .本校檢視教育目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與具體作法之機制。 

※註：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師培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書｣規定，108 學年

度起資料，以｢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課程基準｣為準。107 學

年度以前之資料，得用｢專業核心能力｣、｢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分別取

代｢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課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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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行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標準 項目內涵 

2-1.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畫

與學校組織中之定位 

2-1-1 .校務發展計畫中將師資培育列為校務發展重要方

針。 
2-1-2 .校務發展計畫中對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

資之策略與行動。 
2-1-3 .學校組織規程中明訂師資培育單位之組織定位與

人力配置。 

2-2.行政運作質量與持續改善

機制 

2-2-1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設有符應其組織定位之行政運

作機制。 
2-2-2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各項行政運作機制能依規定運

作並建立完善紀錄。 
2-2-3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能與師資培育學系和學校行政

單位密切合作，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

資。 
2-2-4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能建立持續品質改善機制，落

實師資培育之品質保證與提升。 

2-3.運用客觀證據支持品質改 
善與提升之策略與機制 

2-3-1 .本校能建立完善之師資生學習成效評估之數據。

2-3-2 .本校能運用師資生學習成效數據， 做為研擬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改善與提升之策略與行

動。 

2-4.社會公民責任之作為 

2-4-1 .本校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行學

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2 .本校爭取外部經費，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

教學現場進行學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

業。 
2-4-3 .本校配合校內其他單位，輔導師資生參與社會服

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4 .本校師資培育辦學成效之資訊公開 

2-5.鼓勵與輔導師資生加註專

長強化包班教學能力之作法 

2-5-1.本校鼓勵與輔導師資生加註專長強化包班能力，

以滿足教學現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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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標準 項目內涵 

3-1.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 
機制與運作 

3-1-1 .本校遴選適性師資生之規定。 
3-1-2 .本校遴選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3-1-3 .本校建立獎勵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學生報名師

資生遴選。 
3-1-4 .本校師資生遴選機制之運作。 

3-2.師資生組成反映 K-12 師 
資需求之多元性 

3-2-1 .本校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市場需求，規劃國

民小學師資生遴選之員額。 
3-2-2 .本校提供特殊需求之適性與優質學生，選讀師資

培育學程。 

3-3.建置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 
引之作法 

3-3-1 .本校確保師資培育課程間之邏輯性。 
3-3-2 .本校建置課程地圖做為師資生學習指引。 
3-3-3 .師資生對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之瞭解。 

3-4.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 
作法與成效 

3-4-1 .本校實施導師制度與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涯輔導。 
3-4-2 .本校辦理各種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 
3-4-3 .本校強化師資生在語文、資訊、板書或其他教學

基本知能之增能。 
3-4-4 .本校強化師資生對教學現場新興議題專業知能之

增能。 
3-4-5 .本校強化師資生擔任學校行政知能，以符應教學

現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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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教師質量及課程教學 
標準 項目內涵 

4-1.教師質量符合課程規劃需

求 

4-1-1 .專任教師人數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之規定。 
4-1-2 .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課程開

設需求相符合。 
4-1-3 .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課程開

設需求相符合。 
4-1-4 專任教師有合理之教學負擔。 

4-2.專任教師依據教學現場需

求自我增能之作為 

4-1-1 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行自我增能，確保教學

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1-2 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動增能，並指

導師資生之社群發展知能與行動。 

4-3.課程依「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專業素養暨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基準」規劃，並能反映

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

標及教學現場需求 

4-3-1 .本校確保課程規劃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和課程基準緊密鏈結。 
4-3-2 .師資培育課程規劃反映教學現場新興議題需求。 
4-3-3 .本校能建立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機制，確保師資

培育課程依課程基準規劃並能反映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之需求。 
4-3-4.師資類科專門課程之規劃符合學校辦學特色及現場

教學需求，並融入現行各教育階段課程綱要內涵。 
4-4.教師教學設計（大綱）反

映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

學現場需求 

4-4-1 .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所要達成之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4-4-2 .專兼任教師依據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需求設計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 
4-4-3.專兼任教師能依據所開授科目性質，融入教學現場

之新興議題，並應用適切之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 

4-5.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4-5-1 .本校有關教學實務（如班級經營、分科/領域教材

教法、分科/領域教學實習、臨床教學、教學法相關

研究等）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所任教類科之

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或臨床教學經驗。 
4-5-2 .本校能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與專任教師合作開

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5-3 .教師能合作教學以培養師資生跨領域課程設計與合

作學習之能力。 
4-5-4 .本校透過教學卓越獎勵與教學評量，提升與改善教

師教學品質。 

4-6.教師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

之相關研究成果 

4-6-1 .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優質化之學術或實務研究成

果。 
4-6-2 .專任教師將師資培育優質化相關研究成果融入教學

實務或指導師資生進行優質師資行動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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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生學習成效 

 
 
 
 
項目六、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標準 項目內涵 

5-1.師資生學習成效之評估系

統 

5-1-1 .本校評估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之機制。 
5-1-2 .本校證明師資生能力能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5-1-3 .本校鼓勵師資生參與教學實務能力檢測、國民小學

國數社自檢測。 

5-2.畢業生品質滿意度回饋系

統 

5-2-1 .本校蒐集畢業生意見，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度。 
5-2-2 .本校蒐集雇主意見，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度。 

5-3.畢業生教師證照取得與職

涯成效 

5-3-1 .本校輔導師資生取得教師生涯相關證照。 
5-3-2 .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結果。 
5-3-3 .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之成果。 

標準 項目內涵 

6-1.與學校在師資職前培 
育之實習與夥伴關係 
建立與執行 

6-1-1 .本校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師資生參訪見習

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2 .本校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師資生教學實習

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3 .本校師資生參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學生學習

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2.與學校在教師專業發 
展之夥伴關係建立與 
執行 

6-2-1 .本校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2-2 .本校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課程與教學實驗

與創新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2-3 .本校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學生學習促進之

合作關係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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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基本指標 

指標 內涵 

1.師資培育在學校組織中之

定位 

1.須正式明列於學校組織規程中，並訂有設置辦法。 

2.學習空間與資源設備 

1.空間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之規定。  
2.圖書設備符合「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之規定。 

3.課程規劃與設計 

1.中心對課程規劃與設計設有委員會或運用相關會議，並定

期開會建立完整記錄。 
2.課程規劃依規定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在案。 
3.訂有完整且符合邏輯之課程擋修機制。 

4.實習規劃與實習輔導 

1.專任教師指導實習生之人數、津貼補助、互動機制、到校

輔導次數符合「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育實習作業原

則、第 12 及 13 條之規定。 
2.實習生返校研討訂有實施辦法，且依規定辦理。 

5.師資生學校參訪見習 
1.各科教材教法與實習課程，每學期至少安排至教學現場進

行一次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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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評鑑關鍵指標 

 
     
 
 
 
 
 
 
 
 
 
 
 
 
 
 
 
 

 

指標 內涵 

1.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

計畫中之重視 
1.校務發展計畫中至少有對培育「符應新時代教育現場需求之

優質特色師資」之策略與行動規劃。 

2.師資數量 
1.不計最低專任師資員額。需依資料填報年度之「大學設立師

資培育中心辦法」規定聘任專任教師。 

2.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由專任教師授課比例至少為 75％。 

3.行政支援人力 
1.依學校組織規程與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編列雇用正式之專

職行政人力（含約聘雇人力）。 
2.學校每年核給一定額度之工讀時數。 

4.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 

1.分成一般學科、體育、及藝術與人文三類。 
2.三年平均在全國平均通過率以上或近三年平均通過率在全國

平均減 10%以上，但通過率呈逐年進步趨勢。 

5.畢業生擔任教職暨教

育相關工作情形 

1.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年度與次二年，擔任正式教師、

代理代課教師、或教育行政人員（含約聘僱） 之人數超過

50％。 
2.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年度與次二年，擔任正式教師、

代理代課教師、教育行政人員（含約聘僱），或文教機構從

業人員之人數超過 75％。 
註：達到一項即通過。 

6.配合辦理各項教育政

策 
1.每年至少提出一項教育部公告與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之申請。

2.參與地方政府辦理地方教育輔導。 

7.師資生社會公民責任

養成 
1.每年至少輔導師資生組團至教學現場進行服務學習。 
2.師資生參與協助夥伴學校之學生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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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幼兒園師資類科評鑑項目及指標 
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標準 項目內涵 

1.1.本系師資培育之教育目

標及所對師資生學科教學

知能（PCK）與專業知能

之期望 

1-1-1 .本系師資培育之教育目標。 

1-1-2 .對師資生在所要任教學科（包班教學）教學知能學

習成效之期望。 

1-1-3 .對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 

1.2.本系師資培育之教育目

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聯

結 

1-2-1 .本系師資培育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

標。 

1-2-2 .本系呈現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之關聯性。 

1-2-3 .本系協助師生了解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作法。 

1.3.本系依教育目標與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

具體作法 

1-3-1 .本系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具體規劃與策略。 

1-3-2 .本系檢視教育目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與具體作法之機制。 

1.4.學制、班級數、核定招

生數與班級學生數 

（保 1-1*） 

1-3-3 1-4-1.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招生學制、班級數、在

學學生數（含外加名額）符合報部核定計畫書。（保

1-1-1）  

1-3-4 1-4-2.教保專業知能科目之班級學生數（含隨班附

讀人數、外加名額）符合報部核定計畫書。（保 1-1-

2） 

※註：依據高教評鑑中心 107 及 108 年度大學校院師培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書規定，108 學

年度以前之資料，得用「專業核心能力」、「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分別取

代「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課程基準」。108 學年度起資料，

以「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課程基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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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行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標準 項目內涵 

2-1.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

畫與學校組織中之定位 

2-1-1 .校務發展計畫中將師資培育列為校務發展重要方

針。 

2-1-2 .校務發展計畫中對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之策略與行動。 

2-1-3 .學校組織規程中明訂師資培育單位之組織定位與人

力配置。 

2-2.行政運作質量與持續改

善機制／系科定位、自我

評鑑機制、評鑑結果與改

善情形（保 1-2） 

2-2-1 .本系設有符應其組織定位之行政運作機制。／培育

幼兒園教保員在本系發展中有清楚定位。（保 1-2-

1） 

2-2-2 .本系各項行政運作機制能依規定運作並建立完善紀

錄。 

2-2-3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能與師資培育學系和學校行政單

位密切合作，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2-2-4 .本系能建立持續品質改善機制，落實師資培育之品

質保證與提升。／近年相關之外部訪視結果的具體改

善情況。（保 1-2-2）／建置並落實自我評鑑與改善

機制。（保 1-2-3） 

2-3.運用客觀證據支持品質

改善與提升之策略與機制 

2-3-1 .本系能建立完善之師資生學習成效評估之數據。 

2-3-2 .本系能運用師資生學習成效數據，做為研擬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改善與提升之策略與行動。 

2-4.社會公民責任之作為 

2-4-1 .本系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行學習

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2 .本系爭取外部經費，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

學現場進行學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3 .本系配合校內其他單位，輔導師資生參與社會服

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4 .本系師資培育辦學成效之資訊公開 

2-5.鼓勵與輔導師資生強化

包班教學能力及加註專長

之作法 

2-5-1.本系鼓勵與輔導師資生強化包班能力及加註專長，

以滿足教學現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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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標準 項目內涵 

3-1.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

機制與運作 

3-1-1 .本校遴選適性師資生之規定。 

3-1-2 .本校遴選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3-1-3 .本校建立獎勵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學生報  名師

資生遴選。 

3-1-4 .本校師資生遴選機制之運作。 

3-2.師資生組成反映 K-12 師

資需求之多元性 

3-2-1 .本校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市場需求，規劃幼兒

園師資生遴選之員額。 

3-2-2 .本校提供特殊需求之適性與優質學生，選讀師資培

育學程。 

3-3.建置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

引之作法 

3-3-1 .本系確保師資培育課程間之邏輯性。 

3-3-2 .本系建置課程地圖做為師資生學習指引。 

3-3-3 .師資生對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之瞭解。 

3-4.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

作法與成效／學生生涯輔

導機制 

（保 5-2） 

3-4-1 .本系實施導師制度與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涯輔導。／

建置並落實在學學生之生涯輔導機制。（保 5-2-1）

3-4-2 .本系辦理各種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本系辦理在

學學生之幼兒園教保服務相關就業輔導活動。（保 5-

2-2） 

3-4-3 .本系強化師資生在語文、資訊、板書或其他教學基

本知能之增能。 

3-4-4 .本系強化師資生對教學現場新興議題專業知能之

增能。 

3-4-5 .本系強化師資生擔任學校行政知能，以符應教學現

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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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教師質量及課程教學 

標準 項目內涵 

4-1.教師質量符合課程規劃

需求／教保專業課程專（兼）

任教師員額（保 2-1*）／教

保專業課程之授課師資與專

（兼）任教師授課比例（保

2-2*）／專（兼）任教師任

教之教保專業知能科目符合

個人學經歷與專長（保 2-3） 

4-1-1 .專任教師人數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之規定。／教保

專業課程專（兼）任教師員額符合報部核定計畫書。

（保 2-1-1）／教保專業課程授課師資資格符合報部核

定計畫書。（保 2-2-1）／教保專業課程專（兼）任教

師授課比例符合報部核定計畫書。（保 2-2-2） 

4-1-2 .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課程開

設需求相符合。／教保專業課程之專任授課教師學術

專長或個人學經歷符合教保專業課程開設需求。（保 2-

3-1） 

4-1-3 .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課程開

設需求相符合。／教保專業課程之兼任授課教師學術

專長或個人學經歷符合教保專業課程開設需求。（保 2-

3-2） 

4-1-4 .專任教師有合理之教學負擔。 

4-2.專任教師依據教學現場

需求自我增能之作為／專任

教師教保相關之教學專業成

長（教保相關進修、研究或

實務經驗）（保 2-4） 

4-2-1 .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行自我增能，確保教學

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教保專業課程專任教師

近 3年之進修、研究著作或提供校內外服務與教保

專業知能相關。（保 2-4-1） 

4-2-2 .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動增，並指導

師資生之社群發展知能與行動。／教保專業課程專

任教師近 3年之進修、研究著作或提供校內外服務

與教保專業知能相關。（保 2-4-1） 

4-3.課程依「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專業素養暨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基準」規劃，並能反

映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及教學現場需求／教保專業

課程之開設架構、順序、科

目名稱與學分數（保 3-1*） 

4-3-1 .本系確保課程規劃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和課程基準緊密鏈結。 

4-3-2 .師資培育課程規劃反映教學現場新興議題需求。 

4-3-3 .本系能建立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機制，確保師資

培育課程依課程基準規劃並能反映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之需求。 

4-3-4 .師資類科專門課程之規劃符合學校辦學特色及現場

教學需求，並融入現行各教育階段課程綱要內涵。 

4-3-5 .各學制、各班教保專業課程之開設符合報部核定計

畫書。（保 3-1-1） 

4-3-6 .各學制、各班教保專業課程開設符合報部核定計畫

書之課程架構、順序、名稱與學分數。（保 3-1-2） 

4-4.教師教學設計（大綱）  

反映教育目標與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及教學現場需求／教

保專業課程之授課內容、教

學與評量方法（保 3-2*） 

4-4-1 .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所要達成之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4-4-2 .專兼任教師依據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需求設計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

／依據教保專業課程目標設計教學方法與學習評

量。（保 3-2-3） 

4-4-3 .專兼任教師能依據所開授科目性質，融入教學現場

之新興議題（主要包括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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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等  12 年國教重大議題），並應用適切之教學方

法與學習評量。 

4-4-4 .教保專業課程教學計畫符合報部核定計畫書。（保

3-2-1） 

4-4-5 .教保專業課程依排定課表上課（包括學生至幼兒園

之參訪、見習、試教）。（保 3-2-2） 

4-4-6 .明訂並落實教保專業課程教學改善機制。（保 3-2-

4） 

4-5.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4-5-1 .本系有關教學實務（如班級經營、分科/領域教材

教法、分科/領域教學實習、臨床教學、教學法相關

研究等）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所任教類科之

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或臨床教學經驗。 

4-5-2 .本系能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與專任教師合作開

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5-3 .教師能合作教學以培養師資生跨領域課程設計與合

作學習之能力。 

4-5-4 .本系透過教學卓越獎勵與教學評量，提升與改善教

師教學品質。 

4-6.教師確保師資培育優質

化之相關研究成果 

4-6-1 .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優質化之學術或實務研究成

果。 

4-6-2 .專任教師將師資培育優質化相關研究成果融入教學

實務或指導師資生進行優質師資行動研究成果。 

4-7.教保專業課程之學分 

抵免規定與實施（保 3- 

4*） 

4-7-1.教保專業課程之學分抵免規定符合報部核定計畫

書。（保 3-4-1） 

4-7-2.在學學生之教保專業課程之學分抵免情形符合報部

核定計畫書。（保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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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生學習成效 

標準 項目內涵 

5-1.師資生學習成效之評

估系統／學生教保專業課

程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保

5-1） 

5-1-1 .本系評估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及其指標之機制。／建立並落實教保專業課程學習成

效評估機制。（保 5-1-1） 

5-1-2 .本系證明師資生能力能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 

5-2.畢業生品質滿意度回

饋系統 

5-2-1 .本系蒐集畢業生意見，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度。 

5-2-2 .本系蒐集雇主意見，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度。 

5-3.畢業生教師證照取得

與職涯成效／畢業生就業

追蹤（保 5-3） 

5-3-1 .本系輔導師資生取得教師生涯相關證照。 

5-3-2 .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結果。 

5-3-3 .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之成果。／追蹤取得「教保

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畢業生之幼兒園教保相關就業

情形。（保 5-3-1）／取得「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證明

書」畢業生擔任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比例。（保 5-3-

2） 

 

 

 

 

 

項目六、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標準 項目內涵 

6-1.與幼兒園在師資職前 

培 育 之 實 習 與 夥 伴 關 

係 建 立 與 執 行 ／ 幼 兒 

園 教 保 實 習 之 規 劃 與 

實施（保 3-3*） 

6-1-1 .本系與幼兒園在師資生參訪見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2 .本系與幼兒園在師資生教學實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3 .本系師資生參與幼兒園學生學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4 .根據各學制學生特性訂有幼兒園教保實習辦法。（保

3-3-1） 

6-1-5 .依據各學制幼兒園教保實習辦法遴選合作之幼兒園，

合作之幼兒園符合「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 13 條」

規定。（保 3-3-2） 

6-1-6 .依據各學制幼兒園教保實習辦法落實學生幼兒園教保

實習。（保 3-3-3） 

6-2.與幼兒園在教師專業 

發 展 之 夥 伴 關 係 建 立 

與執行 

6-2-1 .本系與幼兒園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合作關係與運

作。 

6-2-2 .本系與幼兒園在課程與教學實驗與創新之合作關係與

運作。 

6-2-3 .本系與幼兒園在學生學習促進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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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教學空間與資源（教保適用） 

標準 項目內涵 

7-1.專業教室之空間、設

施（保 4-1） 

7-1-1.教保員培育之專業教室之空間、設施符合報部核定

計畫書。（保 4-1-1） 

7-2.教學相關圖儀、設備

之數量及品質（保 4-2*） 

7-2-1.教保員培育之教學相關圖儀、設備之數量及品質符

合報部核定計畫書。（保 4-2-1） 

7-3.專業教室空間、設施

及教學相關圖儀、設備之 

使用與維護（保 4-3） 

7-3-1.教保員培育之專業教室之空間、設施及教學相關圖

儀、設備確實使用與維護。（保 4-3-1） 

 

 

 

 

師資培育基本指標 

指標 內涵 

1.師資培育在學校組織中

之定位 

1.須正式明列於學校組織規程中，並訂有設置辦法。 

2.學習空間與資源設備 

1.空間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之規定。  

2.圖書設備符合「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之規定。 

3.課程規劃與設計 

1.中心對課程規劃與設計設有委員會或運用相關會議，並

定期開會建立完整記錄。 

2.課程規劃依規定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在案。 

3.訂有完整且符合邏輯之課程擋修機制。 

4.實習規劃與實習輔導 

1.專任教師指導實習生之人數、津貼補助、互動機制、到

校輔導次數符合「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育實習作業

原則、第 12 及 13 條之規定。 

2.實習生返校研討訂有實施辦法，且依規定辦理。 

5.師資生學校參訪見習 
1.各科教材教法與實習課程，每學期至少安排至教學現場

進行一次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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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評鑑關鍵指標 

 

     

  

指標 內涵 

1.師資培育在校務發

展計畫中之重視 

1.校務發展計畫中至少有對培育「符應新時代教育現場需求之優

質特色師資」之策略與行動規劃。 

2.師資數量 
1.不計最低專任師資員額。 

2.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由專任教師授課比例至少為 75％。 

3.行政支援人力 

1.依學校組織規程與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編列雇用正式之專職

行政人力（含約聘雇人力）。 

2.學校每年核給一定額度之工讀時數。 

4.師資生通過教師資

格考試 

1.分成一般學科、體育、及藝術與人文三類。 

2.三年平均在全國平均通過率以上或近三年平均通過率在全國平

均減 10%以上，但通過率呈逐年進步趨勢。 

5.畢業生擔任教職暨

教育相關工作情形 

1.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年度與次二年，擔任正式教師、代

理代課教師、或教育行政人員（含約聘僱） 之人數超過 50

％。 

2.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年度與次二年，擔任正式教師、代

理代課教師、教育行政人員（含約聘僱），或文教機構從業人

員之人數超過 75％。 

註：達到一項即通過。 

6.配合辦理各項教育

政策 

1.每年至少提出一項教育部公告與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之申請。 

2.參與地方政府辦理地方教育輔導。 

7.師資生社會公民責

任養成 

1.每年至少輔導師資生組團至教學現場進行服務學習。 

2.師資生參與協助夥伴學校之學生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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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教師教學檔案建議準備之資料項目表                               
3-3-1 專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表Ｏ 專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姓名  職 級  

最高學歷  

學術及教育專長  

中等以下學校 
實際教學經驗 □無   □有，曾任教： 

中等以下學校 
相關之研究經驗 □無   □有，（請填寫下列專業表現(一)、(二)、(三)時，以★註明）

最近三年專業表現（請依下列類別條列說明）： 

（一）最近三年國科會研究計畫（教育部、科技部、公私立機構）  

年度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起訖年月 
計畫擔任

的工作 
經費總額

      

      

       

       

 

（二）自行研發教材教法之成果 

學年度 自行研發之教材教法 

  

  

  

（三）學術著作（請依國科會之分類條列） 

 學術期刊論文： 

 

 專書及專書論文： 

 

 學術研討會論文： 

 

 技術報告及其他： 

 

（五）最近三年相關教育專業服務情形 

1-1.擔任校內專業服務（擔任校內行政、委員會委員、籌辦學術會議等） 

年度 項    目 擔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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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近三年擔任校外專業服務（擔任校外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團體之重要職

務、委員會委員、審查委員、評鑑委員等） 

年度 項    目 擔任職務 

   

   

   

   

   

2.最近三年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 

年度 專業期刊或學報名稱 擔任職務 

   

    3.最近三年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與指導 

日期 邀請單位 活 動 或 研 習 名 稱 演講 指導

     

     

     

     

 

4.最近三年參與校內外教育專業研習或研討會 

日期 辦理單位 研 習 名 稱 

主

持

人 

引

言

人 

與

談

人 

評

論

人 

參

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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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榮譽事項 

年度 獎勵單位 榮 譽 事 蹟 

   

   

   

6.其他（含各種證照） 

年度 發證單位 證 照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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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表Ｏ 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姓名  職 級  

最高學歷  

學術及教育專長  

中等以下學校 
實際教學經驗 □無   □有，曾任教： 

中等以下學校 
相關之研究經驗 □無   □有，（請填寫下列專業表現(一)、(二)、(三)時，以★註明）

（一）授課經驗  

科目名稱 授課期間 科目名稱 授課期間 

    

    

    

    

 

（二）實務經驗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單位 職稱 起訖年月 

    

    

    

（三）研究或服務成果 

 
 
 
 

 

（五）其他（含證照、榮譽事項） 

年度 發證單位/獎勵單位 證 照 名 稱/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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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2 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3-3-2 「教學」項目細項 

根據「項目四、教師質量及課程教學」與「師資培育基本指標」，建議檔案中有關「教學」

部分宜呈現之項目如下： 

標準 項目內涵 教師教學檔案項目 

4-1.教師質量符合課

程規劃需求 

4-1-4 .專任教師人數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

規之規定。 

4-1-5 .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

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4-1-6 .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

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4-1-4 專任教師有合理之教學負擔。 

 

4-2.專任教師依據教

學現場需求自我

增能之作為 

4-1-2 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行自我

增能，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

求。 

4-1-2 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

互動增能，並指導師資生之社群發

展知能與行動。 

4-1-2 教師與教育現場

合作的增能紀錄。 

 

4-1-2-1 教師參加專業

學習社群資料。 

4-1-2-2 教師指導師資

生社群資料。 

4-3.課程依「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專業素

養暨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基準」規

劃，並能反映教育

目標與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

及教學現場需求 

4-3-4 .本校確保課程規劃與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和課程

基準緊密鏈結。 

4-3-5 .師資培育課程規劃反映教學現場新

興議題需求。 

4-3-6 .本校能建立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

機制，確保師資培育課程依課程基準

規劃並能反映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之

需求。 

4-3-4.師資類科專門課程之規劃符合學校

辦學特色及現場教學需求，並融入

現行各教育階段課程綱要內涵。 

 

4-4.教師教學設計

（大綱）反映教育目

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及教學現場需求 

4-4-1 .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

述所要達成之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4-4-2 .專兼任教師依據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需求設計教

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 

108~110 各科授課大

綱。 

需呈現： 

4-4-1 科目所對應的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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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專兼任教師能依據所開授科目性

質，融入教學現場之新興議題，並

應用適切之教學方法與學習評量。 

4-4-2 自陳分析與說

明：科目有依據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指標需求

設計適當的教學內

容、教學方法與學習

評量。 

4-4-3 自陳分析與說

明：依科目性質，融

入教學現場之新興議

題，並應用適切之教

學方法與學習評量。 

4-5.教師有效教學之

作為 

4-5-1 .本校有關教學實務（如班級經營、分

科/領域教材教法、分科/領域教學實

習、臨床教學、教學法相關研究等）

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所任教

類科之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

或臨床教學經驗。 

4-5-2 .本校能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與專

任教師合作開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

教學現場需求。 

4-5-3 .教師能合作教學以培養師資生跨領

域課程設計與合作學習之能力。 

4-5-4 .本校透過教學卓越獎勵與教學評

量，提升與改善教師教學品質。 

 

 

 

 

 

 

4-5-2 邀請現場優質教

師合作開課，且內容符

應教學現場需求之紀

錄。 

4-5-3 邀請其他領域教

師進行跨領域課程設

計與合作教學之紀錄。

 

4-6.教師確保師資培

育優質化之相關

研究成果 

4-6-1 .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優質化之學術

或實務研究成果。 

4-6-2 .專任教師將師資培育優質化相關研

究成果融入教學實務或指導師資生

進行優質師資行動研究成果。 

4-6-1 請教師填報「校

務行政系統_教師履歷

管理」中的著作發表。

4-6-2 自陳分析與說

明：將哪些師資培育優

質化相關研究成果融

入教學中。 

師資培育基本指標 

 

5.師資生學校參訪見

習 

 

 

1.各科教材教法與實習課程，每學期至少

安排至教學現場進行一次見習。 

 

 

各科教材教法與實習

課程，請呈現至教學現

場見習/實習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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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要點 

108 年 4月 9日師資培育中心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 年 6月 10 日師資培育中心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中心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 年 12 月 23 日師資培育中心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中心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3月12日師資培育中心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中心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屏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進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委員暨觀察員選聘，依據

｢大學評鑑辦法｣、「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國立屏東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之規定，訂定「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選聘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須選聘評鑑委員 5 人及觀察員 2 人，任期為二年，皆

由校外人士擔任。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鑑委員及觀察員，由本校自「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所公告之評鑑委員資料庫及觀察員名單當中，經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推薦二倍以上人員，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請

校長敦聘。 

三、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參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 

四、觀察員之身分為中小學或幼兒園教學現場優質行政主管及教師，於實地訪評時可與評鑑

委員一同討論相關事宜，於委員撰寫報告前報告所見所聞，但不參與撰寫評鑑報告。 

五、觀察員之義務及責任為： 

（一）檢閱受評師資類科提供之文件。 

（二）與自我評鑑委員協同進行晤談。 

（三）與自我評鑑委員共同進行設施參訪。 

（四）於「待釐清問題說明及對話」時間可進行提問。 

（五）撰寫觀察意見書面紀錄。 

六、自我評鑑委員有下列情事之一，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年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二)過去三年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三)最高學歷為本校畢（結）業。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五)配偶或直系三等親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六)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利害關係。 

(七)過去三年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利益往來。 

七、觀察員於實地訪評當年度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者，應主動迴避。 

八、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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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109 年度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預評經費概估表 
申請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事由：辦理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預評 

委員人數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評鑑委員 3人及觀察員 

幼兒園師資類科 幼兒園及教保員評鑑委員：師資培育評鑑 3人 

預估經費總額：646,409 元 

經費項目 
經費明細

單價
（元）

數量 總價(元) 說明 

業 
務 
費 

委員評
鑑費 

6,000 6 人 96,000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中心：

6,000 元/天*6 人=36,000 

評鑑委
員茶點
費 

275 6 人次 825
學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編列

之。用於茶點、水果委員 

印刷費 40,000 1 式 40,000

中心、2 學系及教保員評鑑：各項評鑑資料印刷裝訂

10,000*4=40,000 

依實際情況核實報支 10,000 
(含海報列印、書面報告、資料印刷及評鑑報告郵寄費

用)。 

差旅費 49,824 1 式 49,824
高鐵台北-新左營站,1490*2*16 人次=47,680 

新左營-屏東自強號 67*2*16 人=2,1444 

核實支付。 

膳費 200 70 人次 14,000
評鑑工作人員餐費(午、晚餐及茶水) （包含各師資培

育學系教師、工讀生及行政人員） 

工謮費 158 
1976 小

時 
312,208

中心、2學系及教保員評鑑： 

1.含協助評鑑前準備、當日及後續事宜 44 小時*10 個

月=440 小時*4=1760 小時 

2.自評當日 9小時*6 人次=54 小時*4=216 小時 

158*1976=78,052 

學系及教保員評鑑： 

1.含協助評鑑前準備、當日及後續事宜 44 小時*10 個

月=440 小時*3=1,320 小時 

2.自評當日 9小時*6 人次*3=162 小時 

158*1482=234,156 

勞健保
費及勞退
金 

92,144 1 式 92,144

依據教育部訂頒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

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 

中心：以月薪 6,600 計算勞保、健保、勞退

788+955+450=2,204 2,204×10 個月=22,040 

自評當日 166*6 人次=996 

學系及教保員評鑑：以月薪 6,600 計算勞保、健保、

勞退 788+955+450=2,204 2,204×10 個月*3=66,120 

自評當日 166**6 人次*3=2,988 

二代健保 1,833 1 式 1,833 中心：評鑑委員費用 96,000*0.191=1,833 

小計   610,409 中心：277,145 
學系：111,088*3=333,264 

 雜支 36,000 1 式 36,000 評鑑所需事務用品 9,000*4 單位 

合  計   646,409 中心：286,145 
學系：120,088*3=360,264 

             填表人：              單位主管： 
  
備註：本經費表係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編列之，各項費用將依照本校相

關規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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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109 年度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實地訪評 

經費概估表 
申請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事由：辦理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實地訪評

委員人數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評鑑委員 5人及觀察員 2人
幼兒園師資類科 評鑑委員 5人及觀察員 2人+教保員評鑑委員：4人 

預估經費總額：800,479 元 

經費項目 
經費明細

單價
（元）

數量 總價(元) 說明 

業 
務 
費 

委員評鑑
費 

9,000 14 人 126,000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中心：

6,000 元/天*1.5 天*14 人=126,000 

觀察員評
鑑費 

3,000 4 人 12,000 2,000 元/天*1.5 天*4 人=126,000 

評鑑委員
茶點費 

275 36 人次 9,900
學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編列

之。用於茶點、水果委員 18 人氺 2天=36 人次 

印刷費 50,000 1 式 50,000

中心：各項評鑑資料印刷裝訂 20,000 

學系：依實際情況核實報支 10,000*2 學系 

教保員評鑑：依實際情況核實報支 10,000 
(含海報列印、書面報告、資料印刷)。 

差旅費 92,052 1 式 92,052

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旅費報支數額表 

高鐵台北-新左營站,1490*2*18 人次=53,640 

新左營-屏東自強號 67*2*18 人=2,412 

宿住費 2,000*18 人=36,000   核實支付。 

租車費 12,000 2 車 24,000 評鑑委員 2天飯店學校往返車輛 

膳費 200 
140 人
次 

28,000
評鑑工作人員餐費(午、晚餐及茶水) （包含各師資培

育學系教師、工讀生及行政人員）70 人*2 天 

工謮費 158 
2192 小

時 
346,336

中心： 

1.含協助評鑑前準備、當日及後續事宜 44 小時*10 個

月=440 小時 

2.自評當日 9小時*6 人次*2 天=108 小時 

158*548=86,584 

學系及教保員評鑑： 

1.含協助評鑑前準備、當日及後續事宜 44 小時*10 個

月=440 小時*3=1320 小時 

2.自評當日 9小時*6 人次*3*2 天=324 小時 

158*1644=259,752 

勞健保費
及勞退金 

96,128 1 式 96,128

依據教育部訂頒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

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 

中心：以月薪 6,600 計算勞保、健保、勞退

788+955+450=2,204 2,204×10 個月=22,040 

自評當日 166*12 人次=1,992 

學系：以月薪 6,600 計算勞保、健保、勞退

788+955+450=2,204 2,204×10 個月*3=66,120 

自評當日 166**12 人次*3=5,976 

二代健保 2,063 1 式 2,063 中心：評鑑委員費用 108,000*0.191=2,063 

小計   786,479 中心：394,631 
學系：120,616*3=361,848 

 雜支 44,000 1 式 44,000 評鑑所需事務用品 11,000*4 單位 

合  計   830,479 中心：435,631 
學系：131,616*3=394,848 

             填表人：            單位主管： 
 備註：本經費表係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編列之，各項費用將依照本校

相關規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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